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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刊招生专刊

根据《市教育局关于印发〈随州市推进高中阶段
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随
教发〔2020〕7 号）精神，为确保全市高中阶段学校统一
招生录取工作安全、有序实施，经研究，特制定本方
案。

一、招生计划

（一）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含综合高中试点班计
划）

全市普通高中招生范围和招生计划由市教育局
统一下达、统一划定录取控制线、统一录取审批。2026
年公办优质普通高中实行名额分配招生与中考统一
招生相结合方式进行。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和“名
额分配”招生实施方案另文下达。部分中职学校开设
的综合高中试点班，其招生计划单列，纳入普通高中
第二批次录取，招生范围与本地区普通高中一致，学
籍不得转入其他普通高中。

（二）中职学校（含技工类学校）招生计划
各中职学校（含技工类学校）根据发展规划和办

学条件报送招生计划，经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审核、
省教育厅（省人社厅）审定后下发。中职学校“3+2”招
生计划单列，纳入第三批次中职学校（含技工类学校）
录取。

二、招生范围

（一）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试点班）
市直属普通高中学校（含综合高中试点班）面向

全市招生；随县所属普通高中学校（含综合高中试点
班）面向随县初中学校招生；广水市所属普通高中学
校（含综合高中试点班）面向广水市初中学校招生；曾
都区所属普通高中学校（含综合高中试点班）面向曾
都区、随州高新区初中学校招生。

（二）中职学校（含技工类学校）
根据省教育厅（省人社厅）下达的招生计划，中职

学校（含技工类学校）面向全市招生，也可按计划在省
内其他市州招生。

三、志愿填报

考生登录“湖北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信息系
统”自主填报、修改志愿。考生志愿设 4个批次，分两个
时间段填报。取得“名额分配”资格的考生先填报招生
范围内的一所优质普通高中提前批志愿，提前批录取
结束后，剩余所有未被录取的考生再填报其他批次志
愿。

填报志愿工作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由
各地招生考试机构具体组织实施。填报志愿以初中学
校统一组织为主，原则上要集中组织考生进行网上填
报志愿。各县（市、区）招考办向考生下发初始用户名
和密码。考生用初始密码登录后，必须修改密码方能
进行志愿填报操作，要保管好自己网上志愿填报的密
码。

考生及其监护人应充分了解高中阶段学校招生

政策、招生学校情况、民办学校收费标准及相关注意
事项，慎重选择，妥善填报，因考生及其监护人原因，
造成志愿错填或漏填的，由考生本人承担责任。

（一）填报提前批“名额分配”志愿
“名额分配”计划设置 1 个志愿，取得“名额分配”

资格的考生可填报招生范围内的一所优质普通高中
“名额分配”志愿，录取最低控制线不得低于第一批次
学校最低控制线。“名额分配”计划招生录取不退档、
不征集志愿。

（二）填报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试点班）志愿
普通高中统招计划设两个录取批次，第一批次为

随州市一中、随州市二中及各县（市、区）一中，设 3 个
志愿；第二批次为其他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试点
班），设 5个志愿。其中，综合高中试点班录取最低控制
线不得低于第二批次学校最低控制线下 50分。

（三）填报中职学校（含技工类学校）志愿
第三批次为中职学校（含技工类学校）志愿，设 5

个志愿。考生登录“湖北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信
息系统”在填报普通高中志愿的同时，填报第三批次
志愿。“3＋2”五年制高职学校（专业）招生计划单列，
参加中考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具备填报“3＋2”五年制
高职学校（专业）志愿的资格，录取最低控制线不得低
于第二批次学校最低控制线下 50分。

考生在正式填报志愿前，可参照《随州市 2026 年
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志愿备份卡》（见附件 1）填写志愿
样表，再进行网上填报，以网上志愿为准。

四、中考成绩呈现方式

考生中考总成绩将划分为高分段（A）、中分段（分
数）和低分段（C）方式呈现。

五、划线

根据全市中考成绩水平和招生计划，按一定比例
对各批次确定录取新生的最低成绩标准，即批次控制
分数线。

六、招生录取

全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统一在“湖北省
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信息系统”上进行，由市招考
办具体负责，未经市招考办办理录取手续的学生，将
无法取得高中阶段学校学籍。严禁各学校招收已被网
上其他学校录取的考生。

1. 遵循考生志愿和依批次顺序录取。我市中考志
愿为梯度志愿，投档录取遵循第一志愿优先原则。即
先对批次线上填报该学校第一志愿的考生按分数从
高到低进行投档录取，在第一志愿投档人数达到该校
招生计划总数时，则停止投档，其后的第一志愿及该
校其他所有志愿均不再投档。只有在第一志愿投档结
束后，该校第一志愿线上录取人数不足，不能完成招
生计划时，才会对批次线上填报该学校第二志愿的考
生按分数从高到低进行递补投档至完成该校招生计
划。若第二志愿投档结束后，仍然不能完成招生计划，

则对批次线上填报该学校第三志愿的考生按分数从
高到低进行递补投档，其后的志愿以此类推。

2.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试点班）只能录取应届初
中毕业生。中职学校（含技工类学校）招生录取对象为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经省教育厅批准的“3＋2”五
年制高职学校（专业）招生录取对象为参加 2026 年中
考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任何学校不得录取未在网上填
报该校志愿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3.各批次根据考生志愿、分数和招生计划，在相应
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之上，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当录取的最低分出现考生并列时，则依次按考生语数
英三科成绩之和、语文成绩、数学成绩、英语成绩从高
分到低分排序进行录取。

报考普通高中学校（含综合高中试点班）的学生，
其中以等级形式呈现的成绩中，最多只允许有一个最
低等级（D 等）成绩的科目。报考普通高中第一批次学
校的学生，其中以等级形式呈现的成绩中，不得有最
低等级（D 等）成绩的科目（特长生录取除外）。报考普
通高中（含综合高中试点班）学生的综合素质各维度
评价必须在 C 等及以上。参加“名额分配”的考生必须
符合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政策，义务教育阶段
择校生不享受“名额分配”资格，学业水平考试以等级
呈现成绩的科目、综合素质评价不得低于 C 等，且符
合省教育厅学籍管理规定，在籍和就读时间必须在初
中毕业学校不少于一学年，即至少在籍和完整读完九
年级。

4. 所有已被录取考生不得退档。如考生个人因特
殊原因申请退档的，只能参加下一批次学校录取。

5. 民办普通高中学校严格按志愿办理录取手续，
不再预录取。被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录取的学生，须在
收到录取信息后 3 天内到校缴费，逾期未到校缴费的
视作放弃录取资格，可由录取学校申请作退档处理。

6. 对招录学生不足的学校，在该校所在批次录取
结束后，进行一次补录。未被录取考生依照市招考办
发布的征集志愿公告，在“湖北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
管理信息系统”中填报征集志愿，每批次征集志愿设 2
个志愿，按梯度志愿规则投档。市招考办根据考生征
集志愿、分数和剩余招生计划，在相应批次最低控制
分数线之上，从高分到低分择优进行补录。对于个别
学校在最低控制分数线上征集志愿生源仍不足情况，
经学校申请、市招考办批准，可在同批次线下 20 分以
内根据征集志愿进行补录。对在乡镇（街道办事处）所
在地的普通高中，在批次线上征集志愿生源不足时，
可在同批次线下 40分以内根据征集志愿进行补录。每
批次补录工作结束后，不再安排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
校进行补录。

7.户籍在我市、在省内其他市（州）参加中考、回随
州就读普通高中的考生，须由中考所在市（州）考试机
构出具中考成绩及成绩达到的批次证明，在学校招生

计划内办理对等预录取手续，报省教育厅备案。户籍
在我市但在外省参加中考后，回随州就读普通高中的
考生，应在外省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出具初中学籍证
明，并在外省市级招生考试机构出具中考成绩及成绩
达到的批次证明，经市招考办审核同意后，在学校招
生计划内办理对等预录取手续，报省教育厅审批。

8.所有有意就读中职学校（含技工类学校）的应届
初中毕业生，统一网上填报志愿，严格按志愿录取。往
届毕业生凭毕业证、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办理录取手
续。禁止在普通高中就读注册中职（含技工类学校）学
籍。未经备案不得开展联合办学招生，不得招收外省
生源学生。除到省内市外学校就读外，已被第三批次
学校录取考生不得退档。

9.所有高中阶段学校（含中职学校和技工类学校）
必须依据市招考办审核批准的该校录取新生花名册
发放录取通知书，学生凭市招考办核准、学校发放的

《随州市高中阶段学校录取通知书》和中考准考证到
录取学校报名就读。各高中阶段学校按省有关规定在
学籍管理网上申报，经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审核，提
交省教育厅（省人社厅）批准注册新生学籍。

凡逾期未到校办理入学手续的学生，以及学校违
规招收的学生，根据《湖北省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实施
细则（暂行）》规定，概由违规学校或违规学生及其家
长承担相应责任。

10.录取批次（学校相关信息见附件 2）
（1）提前批：名额分配。
（2）第一批次：随州市一中、随州市二中、随县一

中、广水市一中、曾都区一中。
（3）第二批次：随州市实验高中、随州市欧阳修中

学、随州市汉东中学、随州市白云高中、随州市烈山中
学、随州市行知高级中学、随州盈瑞实验高中、随州市
楚北高级中学、随县二中、随县丹外高中、广水市实验
高中、广水市二中、广水市四中、广水市育才高中、广
水市益众高中、广水市文华高中、广水思贤中学、广水
市冠宇高级中学、曾都区二中，湖北现代教育学校随
州一职中、随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广水市职业技术
教育中心、湖北正路职业学校、随州市曾都区职业高
中、随州机电工程学校综合高中试点班。

（4）第三批次：
中职学校：随州机电工程学校“3＋2”五年制，湖

北现代教育学校随州一职中、随州市曾都区职业高
中、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随州机电工程学校、湖
北正路职业学校、随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随州市弘
升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技工类学校：随州技师学院、随州经开实验技工
学校、随州市曾都区兴汉东技工学校。

11.录取日程安排
7 月 1 日前，市招考办向各县（市、区）下发考生网

上填报志愿的初始用户名和密码。

7月 4日，市招考办公布考生成绩、批次控制线。
7月 5日—6日，填报提前批名额分配志愿。
7月 7日，办理提前批名额分配计划录取手续。
7 月 8 日—10 日，公布第一批次学校剩余招生计

划和“一分一段”统计表，填报其他批次志愿。
7月 12日，办理第一批次学校录取手续。
7 月 12 日—13 日，公布征集志愿学校名单及剩余

招生计划，填报第一批次学校征集志愿。
7月 13日，办理第一批次学校补录手续。
7月 14日，办理第二批次学校录取手续。
7 月 14 日—15 日，公布征集志愿学校名单及剩余

招生计划，填报第二批次学校征集志愿。
7月 17日，办理第二批次学校补录手续。
7 月 18 日，办理第三批次中职学校（含技工类学

校）录取手续。
7 月 19 日—21 日，公布征集志愿学校名单及剩余

招生计划，填报第三批次中职学校（含技工类学校）征
集志愿。

7 月 22 日，办理第三批次中职学校（含技工类学
校）补录手续。

招生录取日程根据实际招生工作进度实时调整。
七、收费

各高中阶段学校须在办理录取手续后，对被录取
考生收费，严禁提前收费。各学校要严格执行省定收
费项目和标准，民办高中阶段学校要按照招生简章上
对外公布的收费标准收取相关费用。

八、特长生招生

按照《随州市 2026年普通高中学校体育艺术特长
生招生工作方案》（随教文〔2026〕11号）执行。

九、优录加分

按照《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6年中考招生优录加
分工作的通知》（随教文〔2026〕10号）执行。

十、工作要求

在市教育局领导下，市招考办具体负责中考招生
录取工作。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及时调整充
实中考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组建工作专班。各地
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初中学校要将招生考试内容、方
式、程序、中考招生政策向学生、家长和社会进行广泛
宣传。各地各学校要严格执行中考招生纪律，畅通举
报和申诉受理渠道，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咨询电话：0722—3590012、3590696
举报电话：

市教育局：0722—3590640、3590885
市纪委监委派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0722—

3590119
市招考办：0722—3590696
附件：1.随州市 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志愿备

份卡（略）

2.随州市 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信息表（略）

根据《市教育局关于印发〈随州市 2026 年高中阶
段学校招生录取实施方案〉的通知》（随教发〔2026〕4
号）精神，为做好 2026 年优质普通高中“名额分配”招
生录取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招生计划
2026 年公办优质普通高中实行名额分配招生与

中考统一招生相结合方式进行，将优质普通高中 80%
的招生计划按学校招生范围分配到随县、广水市、曾
都区、随州高新区（名额分配数见附件 1）。若分配生
计划未完成，调整为统招计划。其他普通高中实行统
一招生。

二、招生学校及招生范围
随州市一中、随州市二中“名额分配”招生计划分

配到全市各初中学校。广水市一中“名额分配”招生
计划分配到广水市各初中学校。曾都区一中“名额分
配”招生计划分配到曾都区、随州高新区各初中学校。

随县一中“名额分配”招生计划分配到随县各初中学
校。

三、申请条件
（一）爱党、爱国、爱人民、爱集体、爱社会主义，具

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和文明行为习惯，模范遵守学校的
规章制度。

（二）符合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政策，义务
教育阶段择校生不享受名额分配资格。学业水平考
试以等级呈现成绩的科目、综合素质评价不得低于 C
等。

（三）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体育测试成绩
合格。

（四）积极参加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尊敬师长，
团结同学，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

（五）在学籍所在初中学校连续就读时间不少于
一学年，即至少完整读完九年级。

四、招生录取流程
（一）录取批次：“名额分配”招生为“提前批”录

取。
（二）中考前：由学生本人依据报名条件填写《随

州市优质普通高中 2026 年“名额分配”招生资格申请
表》（见附件 2），学校审核汇总后确定具备资格名单，
公示 3天且无异议后，由各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审
定汇总，将《随州市优质普通高中 2026 年“名额分配”
招生资格申请汇总表》（见附件 3），纸质盖章版和 Excel
电子表格于 2026年 6月 5日前报市招考办。

（三）中考后：按照中考志愿填报流程，组织考生
网上填报志愿，取得“名额分配”资格的考生先填报招
生范围内的一所优质普通高中提前批志愿，依据考
生志愿，在优质普通高中分配到各初中学校的“名
额分配”招生计划内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录取控制
线不得低于第一批次学校录取控制线。提前批录取

结束后，剩余所有未被录取的考生再填报其他批次
志愿。“名额分配”计划招生录取不退档、不征集志
愿。

五、有关要求
（一）各县（市、区）教育局要加强对“名额分配”招

生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工作专班，明确责任，广泛宣
传，加强监督，指导初中学校做好资格审核工作。各
初中学校要成立志愿填报工作专班，做好政策解读，
负责组织和指导考生填报提前批志愿。

（二） 各初中学校要制定科学的资格审核办法，
明确操作程序，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纪检监察
部门要全程参与监督，确保各环节规范有序运作；
各初中学校要邀请学生家长代表参与资格审核监督
工作。

（三）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干涉符合条件的学生
填报“名额分配”志愿。各地各校不得违规擅自组织

招生。普通高中学校不得到初中学校和考生家中宣
传，不得干扰初中学校资格审核工作，任何学校或个
人违规与学生及家长签订的招生协议、招生承诺等一
律无效。

咨询电话：0722—3590012、0722—3590696
举报电话：
市教育局：0722—3590640、3590885
市纪委监委派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0722—

3590119
市招考办：0722—3590696
附件：1.随州市优质普通高中 2026 年“名额分配”

招生人数分配表
2. 随州市优质普通高中 2026 年“名额分配”招生

资格申请表（略）
3. 随州市优质普通高中 2026 年“名额分配”招生

资格申请汇总表（略）

64
55
4
28
39
33
19
23
13
15
30
34
21
29
37
16
19
24
27
79
13
4
27
104
19
46
46
12
880

421381006501
421381006511
421381006512
421381006513
421381006531
421381006542
421381006551
421381006552
421381006561
421381006571
421381006581
421381006592
421381006593
421381006601
421381006621
421381006631
421381006641
421381006651
421381006661
421381006682
421381006683
421381006691
421381006693
421381006701
421381006703
421381006705
421381006706
421381006711

421381

广水市城郊办事处中心中学
广水市十里办事处中心中学
广水市十里宝林初级中学
广水市灵杰学校
广水市武胜关镇中心中学
广水市杨寨镇中心中学
广水市李店镇中心中学
广水市李店镇初级中学
广水市太平镇中心中学
广水市骆店镇中心中学
广水市陈巷镇中心中学
广水市长岭镇中心中学
广水市长岭镇平林初级中学
广水市马坪镇中心中学
广水市余店镇中心中学
广水市关庙镇中心中学
广水市吴店镇中心中学
广水市郝店镇中心中学
广水市蔡河镇中心中学
广水市应办中心中学
广水市应山办事处渡蚁桥学校
广水市广办中心中学
广水市广办武元中学
广水市实验初级中学
广水书生学校
广水市永阳学校
广水市致远学校
广水市师范附属学校

广水市小计

599
517
39
266
360
313
175
216
119
144
277
316
201
270
347
149
175
227
249
737
124
39
255
973
174
430
426
110
8227

9
8
1
4
5
5
3
3
2
2
9
10
6
9
10
2
5
3
4
12
2
1
4
14
3
6
6
2

150

9
8
1
4
5
5
3
3
2
2
9
10
6
9
10
2
5
3
4
12
2
1
4
14
3
6
6
2

150

学校代码 随县

一中
学校名称

2026年中考

报名人数

“名额分配”招生人数

广水

一中

随州

二中

随州

一中

曾都

一中

30
33
19
39
68
7
47
35
18
88
21
11
66
12
20
78
8
43
48
47
7
21
12
778
102
102
880

421302007011
421302007021
421302007031
421302007041
421302007051
421302007061
421302007071
421302007081
421302007091
421302007101
421302007111
421302007121
421302007131
421302007141
421302007151
421302007161
421302007181
421302007191
421302007211
421302007212
421302007213
421302007214
421302007221

421302
421309009011

421309
421302

曾都区万店初级中学
曾都区何店初级中学
曾都区洛阳初级中学
曾都区府河初级中学
曾都区八角楼初级中学
曾都区岁丰学校
曾都区擂鼓墩初级中学
曾都区五眼桥初级中学
曾都区两水学校
曾都区实验初级中学
曾都区文峰学校
曾都区铁树学校
曾都区编钟初级中学
曾都区白云双语学校
曾都区东关外国语学校
随州市外国语学校
曾都区兴汉东学校
曾都区五丰学校
曾都区淅河第一初级中学
曾都区淅河第二初级中学
曾都区致远外国语学校
曾都区盈瑞实验学校
随州市金太阳学校
曾都区小计
随州市文帝学校
高新区小计
随州市总计

294
321
182
375
653
70
453
335
170
847
202
109
635
113
193
752
80
415
467
455
72
203
115
7511
982
982

22926

14
15
8
17
30
3
21
16
8
39
9
5
31
5
9
35
4
19
22
21
3
9
5

348
46
46
800 840

14
15
8
17
30
3
21
16
8
39
9
5
31
5
9
35
4
19
22
21
3
9
5

348
46
46
800 880

学校代码 随县

一中
学校名称

2026年中考

报名人数

“名额分配”招生人数

广水

一中

随州

二中

随州

一中

曾都

一中

12
32
33
17
32
60
33
39
29
28
35
32
14
32
30
22
43
18
22
48
23
38
48
20
24
15
48
13
840

421321005011
421321005021
421321005022
421321005023
421321005031
421321005041
421321005051
421321005061
421321005062
421321005071
421321005081
421321005082
421321005091
421321005101
421321005111
421321005112
421321005113
421321005114
421321005115
421321005121
421321005131
421321005141
421321005151
421321005152
421321005161
421321005171
421321005181
421321005191

421321

学校代码 随县

一中
学校名称

随县高城镇中心学校
随县殷店镇中心学校
随县殷店镇东坡中学
随县殷店镇天河口中学
随县草店镇中心学校
随县小林镇中心学校
随县淮河镇中心学校
随县万和镇中心学校
随县万和镇桃园中学
随县吴山镇中心学校
随县唐县镇中心学校
随县唐县镇二中
随县万福店农场中心学校
随县尚市镇中心学校
随县厉山镇中心学校
随县厉山镇三中
随县炎帝学校
随县神农学校
随县烈山湖学校
随县安居镇中心学校
随县新街镇中心学校
随县澴潭镇中心学校
随县洪山镇中心学校
随县洪山镇一中
随县三里岗镇中心学校
随县柳林镇中心学校
随县均川镇中心学校
随县长岗镇中心学校

随县小计

2026年中考

报名人数

“名额分配”招生人数

广水

一中

随州

二中

随州

一中

曾都

一中

88
235
243
126
239
451
243
289
215
210
257
233
102
233
219
164
321
131
160
361
170
278
355
148
180
108
351
96

6206

4
10
10
5
10
18
10
12
9
9
11
10
4
10
9
7
13
5
7
15
7
11
15
6
7
4
14
4

256

4
10
10
5
10
18
10
12
9
9
11
10
4
10
9
7
13
5
7
15
7
11
15
6
7
4
14
4

256

附件1： 随州市优质普通高中2026年“名额分配”招生人数分配表

随州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实施方案

随州市优质普通高中2026年“名额分配”
招生实施方案

编审：刘诗诗 编辑：陈晓林  徐军国
检校：陈  斯 版式：向红

2026年 5月 28日


